
江西服装学院创业学院文件

江服创字【2020】8 号

关于做好 2020-2021 学年学生学分置换工作

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做好 2020-2021 学年学生学分置换工作，现将相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分认定时间：

2020 年 9 月 2 日——9 月 28 日

二、学分认定的程序:

1.各学院根据《江服校字[2017]41 号-江西服装学院创新

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置换管理与实施办法（2017 年

修订）》，组织学生填写江西服装学院创新创新业学分置换申

请表，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（考核成绩、竞赛获奖结果或证

书等），根据学分的不同类型，提交相应学分的认定部门给

出认定意见。

2.学分认定部门根据各类学分认定标准《江西服装学院

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置换明细表》，对学



生项目成果的学分类型和学分数进行签字（盖章）认定。

3.由学生所在学院指定教学干事进行学分置换，并将《江

西服装学院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置换情

况汇总表》报教务处与创业学院。

4.应届毕业生大四上学期在认定公示结束后三十个工作

日内，可通过正方教务系统，对本人学分的认定结果进行查

询。

三、学分认定对象:

17 级本科学生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1.每位学生每学年至多可申请置换 4 学分，超过 4 学分

之外的学分可以申请替代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选修课程学分，

17 级本科生必须完成《创新创业实践》课程的学分置换，才

可以置换选修课程学分；

2.学生在认定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由学校组织专家进行仲

裁，教务处为学校最终认定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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